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人事部 新闻出版总署 人发〔2001〕86号，2001年8月7日印发）
　　第一条 为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出版专业技术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出版物市场的管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理》和《音像管理条理》的有关精神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等出版单位(包括出版社、期刊社)中从事编辑、出版、校对、发行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国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统一规划。

　　第四条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下简称"出版专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管理，由国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统一证书。

　　出版专业实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不再进行该专业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出版专业资格实行一考多用原则。通过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并获得该专业相应级别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表明其已具备出版专业相应岗位职业资格和担任相应级别出版专业职务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从获得出版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则优聘任。

　　第六条 出版专业资格分为：初级资格、中级资格和高级资格。

　　(一)取得初级资格，作为从事出版专业岗位工作的上岗证，可以根据《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聘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或二级校对)职务。

　　(二)取得中级资格，作为出版专业某些关键岗位工作的必备条件，可以根据《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聘任编辑(技术编辑和一级校对)职务。

　　(三)高级资格(编审、副编审)实行考试与评审结合的评价制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热爱出版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第八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已受聘担任技术设计员或三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

　　第九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5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4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2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1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满4年。

　　(七)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受聘担任非出版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1年。

　　第十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工作由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负责。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拟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题目、编写考试用书、研究并建立考试题库，组织或授权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试题，会同新闻出版总署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确定合格标准。

　　第十一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共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

　　第十二条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登记制度。资格证书每3年登记1次。持证者应按国家规定到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违犯出版法规受到严厉惩处。

　　(三)有刑事犯罪记录。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专业技术资格，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职业资格证书，2年内不得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一)伪造学历和出版专业工作资历证明。

　　(二)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

　　(三)国务院新闻出版和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新闻出版总署将对通过考试取得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的职责、权利、义务及管理做出明确规定。

　　第十六条 国家将对出版专业某些重要的专业技术岗位实行执业准入制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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